附件1

禁燃区内禁止燃用的燃料组合类别

	类别
	燃料种类

	Ⅰ
类
	单台出力小于20蒸吨/小时的锅炉和民用燃煤设备燃用的含硫量大于 0.5%、灰分大于 10%的煤炭及其制品（其中，型煤、焦炭、兰炭的组分含量大于表2中规定的限值）。
	石油焦、油页岩、原油、重油、渣油、煤焦油。
	__

	Ⅱ
类
	除单台出力大于等于20蒸吨/小时锅炉以外燃用的煤炭及其制品。
	
	

	Ⅲ
类
	煤炭及其制品
	
	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燃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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